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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沪电信职院〔2020〕115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招生工作制度》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现将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工作制度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，认真研究执行。

附件：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工作制度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2020 年 9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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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招生工作制度

一、组织结构

（一）学校成立招生委员会，主任由承担招生第一责任的校长担

任，招生委员会是学校招生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；招生领导小组在招

生委员会指导下领导学校招生工作开展，组长由承担招生主要责任的

分管校长担任；教务处是我校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，教务

处分管领导作为招生直接责任人，具体负责学校招生日常工作；纪检

监察处是学校招生工作监督机构。

（二）招生领导小组依据有关规定和学校的实际情况，负责制定

学校的招生政策、招生章程和招生计划，报校长办公会议审核。

（三）招生办公室根据招生领导小组制定的招生政策和招生计

划，负责实施。

二、招生计划的制定

（一）招生总计划数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下达的计划为准。

（二）招生领导小组依据学校的发展规划和教育主管部门下达的

计划，确定各学院的招生规模。各学院领导根据师资、教学设备、学

生就业渠道等情况，科学、合理的编制各专业招生计划，由招生领导

小组统筹后，报校长办公会议审核。

（三）招生办公室根据学校制定的招生计划，按上级部门的具体

要求，上报分阶段、分专业、分省来源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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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招生章程的制定和宣传

（一）招生章程的制定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符合学校的

实际情况，对社会负责，对学校负责，对考生负责。

（二）招生章程必须由招生领导小组审定。

（三）招生宣传由招生办公室组织，各部门应大力协助、积极参

与。通过多种方式，让社会、让考生了解学校，扩大生源数量，努力

提高生源质量。

四、入学考试

（一）各类入学考试属国家级考试，各环节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

行。保密室的设立应符合国家保密局的要求。考试必须在标准化考场

进行。加强评卷管理，确保评卷过程安全、结果正确。工作人员应签

订保密协议。

（二）入学考试由分管校长负责，由教务处统一组织。

五、录取工作

（一）严格遵守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章程中的录取规则进行录取。

坚持公平竞争、公开透明的原则。

（二）工作人员要本着为考生负责的态度，各环节要按时、细致、

准确，按程序办理。在录取过程中，严格审查考生的基本信息，加强

阅档和审档环节，保证录取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三）录取过程中碰到的重大问题，必须及时向招生领导小组和

招生委员会汇报。

（四）做好新生及家长的接待工作，做到主动热情、有条不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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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捷有序。

（五）在新生入学报到时，认真复查新生入学报到资格，审核学

生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。

六、规范收费

（一）严格按照财政局和物价局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收费，杜绝乱

收费。

（二）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及时公示。

七、招生信息公开

（一）认真落实招生信息“十公开”要求，自觉接受纪检监察部

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的范围、内容、方式和时

间，对重要信息要长期保存。

（二）根据市教委的规定，在学校网站或有关媒体上公开招生信

息，内容包括：招生政策、考生报考资格、招生计划、录取信息、考

生咨询及申诉渠道和重大违规事件及处理结果。

八、招生纪律

（一）招生工作人员须遵守招生工作“30 个不得”的规定，坚

持原则，秉公办事，自觉抵制招生中的各种不正之风，主动接受监察

部门的监督, 保证招生录取工作的公平和公正。

（二）遵守安全保密制度，妥善保管相关文件和资料，属保密范

畴的内容应严守机密，不得泄漏。

九、统计数据和归档

（一）招生办公室应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的要求，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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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数据的统计和上报工作。

（二）招生办公室须按照学校档案管理工作要求，做好有关资料

的归档工作。

十、附 则

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正式实施，由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

务处负责解释。

注：原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工作制度》（沪电信职

院〔2018〕18 号）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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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24 日印发


